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 

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就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

意见如下： 

 

一、《关于控股子公司向招商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京凌云”）拟向招商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2,000万元，期限12个月，业务品种分配为流动资金贷款、网上承兑、人行电票

承兑及国内保函。由公司对该授信提供担保。公司以上担保由南京凌云股东大连

爱源电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按照其对南京凌云的持股比例为对应的债务金额提

供反担保。以上担保与反担保均未收取担保费用。 

经核查，我们认为：上述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同意为南京凌云提供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深圳键桥轨道交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键桥轨道”）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

民币800万元，期限1年，额度项下业务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用



于支付货款。由公司对该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同时由键桥轨道法定代表人孟令章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以上担保由键桥轨道法定代表人、公司执行总经理

孟令章提供反担保。以上担保与反担保均未收取担保费用。 

经核查，我们认为：上述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同意为键桥轨道提供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为开店宝支付服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

议案》 

因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海即富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即富”）间接 100%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开店宝支付服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开店宝”）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人民币 2,000 万元，授信期限 2 年，额度可循环，业务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

银行承兑汇票，其中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比例不低于 30%。由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上海即富提供保证担保，同时由上海即富总经理黄喜胜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以上担保均未收取担保费用。 

经核查，我们认为：上述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同意为开店宝提供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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